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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楼区支持青年人才落地发展的六条措施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，以

及省委、市委、区委有关工作部署，拓宽青年人才培养渠道，激

发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活力，营造青年人才引育良好环境，做大做

优做强鼓楼区青年人才工作。现结合鼓楼区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：

一、常态化开展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。搭建青年人才在鼓楼

实习实践的平台，结合大学生实习“扬帆计划”及“好年华 聚

福州”引才活动，每年在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中征集不少于

750 个优质实习岗位，推动不少于 500 名海内外高校学子参与寒

暑期社会实践。面向海内外高校学子开展社会实践、课题调研、

实习实训等活动，制定闽都文化、数字经济等调研路线，对参与

学子给予餐饮保障、住宿保障、交通补贴等政策支持。

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、各街镇）

二、鼓励青年人才来鼓楼就业创业。对落地鼓楼创业的大学

生提供政策咨询、各类扶持资金申请、企业登记注册等“一站式”

服务，开展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培训，推荐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

参加省、市、区各级创新创业大赛。支持成立三年内的小微企业

招收高校应届毕业生，对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缴纳社会

保险费 1 年以上的，按每人 1000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。对 45 周岁

以下初次在鼓楼区进行实体创业的台湾青年发放 10000 元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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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开业补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人社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财政局）

三、加大青年人才创业资金扶持力度。依托鼓楼区青年创业

促进会，为中专院校在校生及毕业 5 年以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提

供最高 30 万的低息创保贷，并为毕业 5 年内、在鼓楼区首次创

业的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给予最高 10000 元的一次性

创业补贴，对租用经营场地 1 年以上的提供最高 5000 元/年（共

2 年）的租金补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）

四、搭建青年人才联系服务平台。深入落实“福腾 200”“福

榕 500”等人才项目，更新优秀鼓楼籍学子信息库。依托微信公

众号等新媒体平台，开设“鼓楼青年”专栏，定期发布人才政策、

交流活动等资讯，常态化联系服务鼓楼籍青年。打造鼓楼区青年

人才工作站，聘任鼓楼籍教师、学生骨干等成为“好年华 聚福

州”鼓楼区校园引才大使。

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、区教育局、

区财政局、各街镇）

五、开展关心关爱青年学子行动。深入落实省市“希望工程

圆梦行动”，面向在鼓楼困难学生开展爱心助学活动。通过区级

基金会组织筹集社会化资金，为初创期企业提供精准资助。针对

在鼓楼困难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岗前培训、就业辅导、心理辅导等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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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人社局）

六、加强青年人才生活服务保障。实施青年人才来鼓楼就业

创业手续“简办”“网办”服务，52 项审批和服务项目一站式办

理。依托鼓楼区人才驿站、青年之家等阵地，举办青年读书沙龙、

婚恋交友等特色活动。打造青年人才研学路线，帮助青年人才更

快了解鼓楼、融入鼓楼。依托鼓楼区“青春家园”，优先为青年

人才子女提供寒暑托班、社区夏令营等服务。

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、区委组织部、区行政服务中心）

本措施由团区委会同相关责任单位负责解释并实施，所涉及的奖

励、补助条款与鼓楼区有关政策产生重叠的，按照“就高从优不

重复”原则执行。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试行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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